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2017年自聘教师公告

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地处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银湖西路376号，校园面积7.5万平方米，校舍建筑面积3.4万平方米；环境优美，布局合理。 2013年3月被确认为“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”。
学校因发展需要，拟招聘初中、高中相关学科非在编合同教师（代课教师）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:
一、招聘岗位
	岗位
	语文
	数学
	英语
	物理
	化学
	生物
	政治
	历史
	地理
	体育
	信息

	人数
	10
	5
	3
	2
	2
	2
	1
	4
	4
	3
	1


二、岗位要求
（一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对应专业教师资格证的毕业生。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品行和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。

（三）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。

（四）报考户籍要求：持有福建省户籍的人员均可报考。

三、薪酬待遇
1.非在编合同教师薪酬待遇，依据同安区现行文件执行聘用制教师的工资标准。（目前工资及社保每人5.5万/年，外加绩效工资人均0.5万/年，若有新的文件通知按新标准执行）。

四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信息发布

招聘初中、高中相关学科非在编合同教师的公告、面试通知、补充通知、录用结果公示等均通过学校网站发布，请报考对象及时浏览学校网站（http://dewy.tajy.gov.cn/）公告栏公布的招聘信息。

（二）报名

1.报名截止时间：2017年6月30日下午6：00前

2.报名方式：

所有报名材料压缩打包发至邮箱ew7124233@126.com，文件名统一命名为姓名+（学科），如张三（语文）。

3.缴交材料：《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非在编合同教师报名表》（原件）、个人简历（原件）；PDF格式扫描件：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教师资格证（或能证明2017年9月份能取得教师资格证的相关材料）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获奖证书。

咨询电话：陈老师 0592-7124233（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）

（三）考核

1.考核时间：2017年7月3日-5日（各学科面试时间另行通知在学校网站公告栏）

2.考核地点：学校励勤楼一楼、二楼教室

3.考核方式：面试或片段教学（教材由学校统一指定，课题由当科第一、第二位面试考生或学校监督组长当着考生随机翻开教材页码确定）。考核结束后，根据考生考核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，按每个岗位拟招聘人数确定等额的拟录用人选，试用期3个月；对未被录用者，简历材料恕不退回，不另作通知。

4.考核查验资料：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教师资格证（或能证明2017年9月份能取得教师资格证的相关材料）、毕业证书等原件。

五、聘用人员的管理办法
有工作经验且教学成绩优秀者、能胜任班主任工作者优先聘用。学校依据有关规定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，一年一签（合同期限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），并缴交五险。受聘人员应做到遵纪守法，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服从学校工作安排，认真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；按月支付工资，兼任其他岗位工作（如班主任工作津贴）的按学校规定另行补贴，补贴与在职教职工相同。学校将加强受聘教师的专业引领，指定带教教师，定期组织培训，做好帮带工作，提升非在编合同教师的业务和专业水平。受聘教师可向学校申请临时住宿。学校支持非在编合同教师申报职称评审，对非在编合同教师进行年度工作考核。

附件：《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非在编合同教师报名表》

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
2017年6月17日
